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宜川县农业农村局（单位名称）的宜

川县云岩镇柴寸村 50亩苹果高标准示范园建设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

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

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 的具体情况如下：

1、地布（标的名称），属 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

为潍坊博易园艺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58.24 万

元，资产总额为 502.31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50 拖拉机（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

造商为石家庄春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52 人，营业收入为

1258.34 万元，资产总额为 2256.4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

3、50 配套开沟施肥机（标的名称），属 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山东金瑞田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66 人，营业

收入为 1864.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3774.11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

企业、微型企业）；

4、太阳能杀虫灯（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制造商为浙江创基电子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3 人，营业收入为 330.88

万元，资产总额为 415.8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割草车（标的名称），属 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

商为江苏沃得植保机械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44 人，营业收入为 749.37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33.5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504 配套旋耕机（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

业；制造商为山东金瑞田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66 人，营业收

入为 1864.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3774.11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

7、弥雾机（标的名称），属 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



商为蒲城志鸿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47 人，营业收入为

699.53 万元，资产总额为 1599.4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

8、手推移动式枝条粉碎机（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

业）行业；制造商为郑州市伟巍机械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38 人，营业

收入为 505.49 万元，资产总额为 834.99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

9、起垄覆膜一体机（标的名称），属 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

业；制造商为青州奥隆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63 人，营业收入

为 774.34 万元，资产总额为 820.3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10、平整土地、挖通壕、人工栽植苹果树 2582 棵（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

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陕西中承惠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企业

名称），从业人员 24 人，营业收入为 597.38 万元，资产总额为 639.49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1、节水灌溉（标的名称），属 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制造商为辰丰润节水灌溉设备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82 人，营业收入为

1668.92 万元，资产总额为 3489.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

12、杀菌剂（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

造商为四川润尔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489.37 万

元，资产总额为 747.2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3、土壤改良（增施有机肥）（标的名称），属 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

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江苏蓝鹏肥业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32 人，营业

收入为 664.28 万元，资产总额为 714.8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



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陕西中承惠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日期：2024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1、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号）规定和《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

300号），如实填写并提交本《中小企业声明函》。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

业可不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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